
 
 

技專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業界實務工
作經驗認定標準草案總說明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於一百零四年一月十四日制定公布，依該法第二

十五條規定：「（第一項）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應具備一

年以上與任教領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但本法施行前已在職之專

任合格教師，不在此限。(第二項)前項與任教領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

驗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另教育部於一百零一年七月三十

日以臺技（三）字第一 O 一 O 一三三四五五 C 號令修正發布「私立技專

校院實務經驗及證照師資審查原則」，為利政策之延續性，參採前開原則，

爰擬具「技專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認定標

準」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 本標準之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本標準之用詞定義。（草案第二條） 

三、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之範疇及年資計算方式。（草案第三條） 

四、 有關技專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與任教領域相關之業界

實務工作經驗之認定原則，由學校訂定相關規定辦理。（草案第四

條） 

   



 
 

技專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業界實務工
作經驗認定標準草案 

 
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於

一百零四年一月十四日制定公布，依本

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第一項）技職校

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應具備

一年以上與任教領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

作經驗。但本法施行前已在職之專任合

格教師，不在此限。（第二項）前項與任

教領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之認定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明定

本標準訂定之依據。 

第二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一、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指技專校

院（以下簡稱學校）開設一般科目

或通識科目以外，並符合各科、

系、所專業或技術性質之科目。

二、教師：指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

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

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 

三、業界實務工作經驗：指於國內外

取得與所任教領域相關且有助於

教學之工作經驗。 

前項第一款專業科目及技術科

目之認定基準，由學校定之。 

 

一、本標準所述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

認定，依大學法第一條第二項及大

學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三八 O 號及第五六

三號解釋，行政機關不得以命令干

預大學教學之內容及課程之訂定，

而妨礙教學、研究之自由，立法及行

政措施之規範密度，於大學自治範

圍內，均應受適度之限制。另依專科

學校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專科學校

之課程，應以專業課程為重點，並依

其發展特色及產業需要規劃各科課

程，各校課程規劃係為自主權責，爰

於第一項第一款定義專業科目或技

術科目為非屬一般科目或通識科目

性質，餘由技專校院依課程自主原

則認定。 

二、查教師法第三條規定：「本法於公

立及已立案之私立學校編制內，按

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

之專任教師適用之。」，爰參採前開

規定於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專業或技

術科目教師之定義。 



 
 

三、另於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業界實務工

作經驗係指於國內外取得與所任教

領域相關且有助於教學之工作經

驗。 

四、第二項明定專業科目與技術科目之

認定基準，由學校自訂之。 

第三條    學校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

師，其業界實務工作經驗，不包括於

短期補習班或各級學校從事教學工作

之經驗。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一

年以上業界實務工作經驗，得以連續

或累計方式採計。 

     

一、考量目前公私立技專校院採認技專

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與

任教領域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已

排除教師於各級學校及補教業等教

學經驗（代理、代課等教學性質之

工作亦同），基於政策之延續性，爰

於第一項明定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之

範疇，不包括於短期補習班或各級

學校從事教學工作之經驗。 

二、另現行技專校院採認業界實務工作

經驗係採連續或累計方式，爰第二

項規定一年以上業界實務工作經

驗，亦得採連續或累計方式計算。

第四條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之採認，應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 

一、於政府機關（構）、行政法人、公

營事業機構、私立機構、依法設立

登記或立案之法人或團體服務，並

提出服務證明或投保資料者。 

二、於產學合作機關（構）或產業執行

產學合作計畫，並提出相關計畫合

約或成果證明者。 

三、於其他工作內涵與所任教領域相

近之單位服務，並提出服務證明或

具體成就證明者。 

前項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與任教領

域相關之採認程序、應檢附之文件資

料、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方式及

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規定，由學校訂定，

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學校依前項規定訂定之規定及辦

理採認作業情形，教育部得納入校務

一、參採私立技專校院實務經驗及證照

師資審查原則第二點規定，將業界

實務工作經驗之類型分為，曾於業

界服務，並提出服務證明或投保資

料者、曾至產學合作機關（構）或

產業服務等，並提出相關計畫或成

果證明者，或其他工作內涵與業界

實務相近之單位 （如:個人工作室、

學校之產學研發、研究、育成中心、

學校附設或附屬機構…等）服務，

並提出服務證明者或具體成就證明

者，爰於第一項分款明定之。 

二、鑑於技專校院不同系所科聘任教師

之專長背景與學歷多元，不同於技

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僅能應聘符合所

取得教師證書內容者，另產業變化

快速，不同職業發展與可能具備之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眾多無法一一列

舉，並符合技專校院各系科實際用



 
 

評鑑，進行檢核。 

 

人需求，又考量專業科目與技術科

目認定屬學校課程自主規劃事項，

爰於第二項規定由學校訂定採認業

界實務工作經驗與任教領域相關之

規定，較能符合現場教學需求。 

三、另為瞭解各校執行採認業界實務工

作經驗與任教領域相關作業情形，爰

於第三項明定教育部將納入校務評

鑑，進行檢核，以督促學校確實執行。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本標準施行日期。 

 


